
地產代理監管局實務證書課程

單元二 地產代理法律與規則

第四課 《地產代理條例》及其附屬法例



版權及免責聲明

 本課堂所派發的講義的版權為監管局所有，任何人士除非
獲監管局事先書面允許，否則不論在任何地方、以任何方
式或為任何目的，不得翻印、轉載或節錄課堂的全部或部
分內容。

 本課堂所談及的內容，不論是口述或筆記，特別是在「答
問時段」所提供的回應，只代表講者的個人意見及作參考
之用，並不可視為法律意見。如有需要，參與課堂人士應
尋求法律意見。

 對於因或就本課堂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(包括所派發的講義
或資料)而引起或與之有關的任何損失，監管局或講者概不
負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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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前熱身題



課前熱身題 (Q1)

《地產代理條例》是在哪年三讀通過而立法?

A. 1991

B. 19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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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前熱身題 (Q2)

從哪年開始，所有人必須領有地產代理監管
局發出的牌照，才可以在香港從事地產代理
工作?

A. 1997

B. 19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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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前熱身題 (Q3)

持牌人的牌照續期申請須於牌照屆滿前何時
向地產代理監管局提交申請 ?

A. 不多於1個月及不少於14天

B. 不多於3個月及不少於1個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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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前熱身題 (Q4)

如持牌人的登記地址有改變，應在幾多天內
通知地產代理監管局?  

A. 14天

B. 30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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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前熱身題 (Q5)

如持牌人在工作過程中代客戶收取任何款項
，便須立即將款項交予僱主或存入為此目的
而設立之信託戶口？

A. 是

B. 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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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

• 地產代理條例

• 發牌規定

• 持牌人責任

• 行政與管理

• 常規規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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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11章 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


背景

1995年11月

《地產代理條例草案》

1997年5月

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
1997年11月1日

地產代理監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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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

《地產代理條例》就如何規管地產
代理業訂下法定綱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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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管局的主要職能

• 地產代理監管局的主要職能

《地產代理條例》第5條

 規管及管制地產代理及營業員的營業；

 採取適當或需要的行動，促使地產代理及營業
員行事持正及稱職，或維持或提高他們的地位;

 如認為合適，為使由教育機構或訓練團體提供
或為使任何人代教育機構或訓練團體提供在設
計上是為確保能夠稱職或確立操守標準或在其
他方面與地產代理工作有關的訓練課程，而與
教育機構及訓練團體聯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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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
附屬條例：-

第511A章 《地產代理(發牌)規例》

第511B章 《地產代理(豁免領牌)令》

第511C章 《地產代理常規(一般責任及香港住宅物業)規例》

第511D章 《地產代理(裁定佣金爭議)規例》

第511E章 《地產代理(登記裁定及上訴)規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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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牌規定



「不要委託無牌人士進行地產代理工作」短片

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
發牌規定

【點擊黑色部分播放影片】



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
發牌條件及規定

• 從事地產代理工作須持有地產代理 /   
營業員牌照

“地產代理工作”的定義—
 在業務過程中為客戶介紹欲出售、購買

或租賃物業的第三者而進行的活動或工
作，及相關的商議

 於介紹工作和商議工作完成後，就物業
達成買賣或租賃協議而進行的工作

第 2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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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一



 

案例一



 

案例一

 

參考資料: 紀律研訊案例選輯─ 第三輯，第68-69頁



發牌條件及規定 (續)

• 兩種牌照之分別︰

• 營業員牌照: 

- 受僱於持牌地產代理作營業員，只能以
持牌地產代理的營業員身分從事地產代
理工作

• 地產代理牌照:

- 可經營地產代理業務，例如以獨資經營
者、合夥人或董事身分，從事地產代理
工作；或擔任持牌地產代理的營業員

第 16 條

第15、16及
20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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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


發牌條件及規定 (續)

• 地產代理業務形式︰

• 獨資經營（必須持有地產代理 (個人) 牌照）

• 合夥經營

• 公司

第15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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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0條

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


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發牌條件及規定 (續)

• 適當人選—個人

• 在決定一個個人是否適當人選時，監管局會考慮所有有關因素
，包括但不限於該人：

 是否未獲解除破產的破產人／曾在監管局開始考慮的日期起計
的前5年內與其債權人訂立債務重整或償還協議；

 是否根據《地產代理條例》喪失持有地產代理牌照資格的公司
的董事或高級人員，或在該公司如此喪失資格當日是否該公司
的董事或高級人員；

 是否《精神健康條例》所指的精神紊亂的人或病人；

 可曾因欺詐、舞弊或其他不誠實的行為而被定罪；

 可曾根據《地產代理條例》被定罪並已就此項定罪被判處監禁
（不論有否緩刑）；及

 該人可曾因其他罪行被定罪。
22



發牌條件及規定 (續)

• 適當人選—公司

• 決定申請牌照的公司是否適當人選時，監管局會考慮
多項因素，包括但不限於該公司：

 是否正在清盤中，或是否已有接管人獲委任處理此事；

 是否已在監管局開始考慮有關事項當日以前的五年內，
與其債權人訂立債務重整或償還協議；及

 可曾根據《地產代理條例》被定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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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


發牌條件及規定 (續)

• 批給牌照及續牌申請的有關表格

• 凡就營業員牌照或地產代理 (個人) 牌照提交新牌照申
請或續牌申請的人士，均需使用最新的表格。

• 表格可於監管局辦公室索取，或於監管局網站下載︰
http://www.eaa.org.hk/zh-hk/Licensing/Download-forms

• 所有已註冊電子服務帳戶 (e-service) 的個人牌照持有
人，可透過網上遞交牌照續期申請：
https://www.eaa.org.hk/zh-hk/Licensing/E-applica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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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
http://www.eaa.org.hk/zh-hk/Licensing/Download-forms
https://www.eaa.org.hk/zh-hk/Licensing/E-application




持牌人責任



經營地產代理業務的持牌地產代理的責任

• 僱用持牌人士

i. 只可僱用持牌人在香港從事地產代
理工作，牌照不得轉讓

ii. 有關學歷或其他發牌條件及監管局
的有關政策，請參閱理監管局網頁

 任何受僱從事地產代理工作的持牌
人，不論持有地產代理 (個人) 抑或
營業員牌照，均被視為營業員

第15、16

、17(2)及

39(1)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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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


持牌人/經營地產代理業務的持牌地產代理的責任

• 通知監管局
 持牌人:-

￭ 在終止從事地產代理工作後 31天內

 持牌地產代理:-

i)  在僱用/ 終止僱用任何人為營業員後31天內
ii) 在委任/ 終止委任任何人為經理後31天內

[執業通告 08-06 (CR)]
iii) 在委任 / 終止委任任何人為董事後31天內
iv) 在成為 / 終止作為從事地產代理工作之合夥成員後 31

天內

第 40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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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


• 再行申請之限制

在拒批或撤銷牌照的12個月內，不得再申請
牌照

第 25條及地
產代理(發牌)
規例第15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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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


行政與管理



行政

• 身分識別

從事地產代理工作時，不准使用與牌照上不
符的其他名稱 [名片︰執業通告 99-17(CR)]

第 55(2)(a)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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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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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

• 登記地址

監管局會根據持牌人登記地址發放通知或
通告，故登記地址若有改變，應在14天內
通知監管局

第 14(3)(a)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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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


行政

• 信託戶口

i) 不得在信託戶口中提取款項，除非是︰

 向有關客戶作出付款
 根據客戶書面指示所作的其他付款

ii) 如營業員在工作過程中代客戶收取任何款項
，便須盡速將款項交予僱主或存入為此目的
而設立之信託戶口

第 43(3)(c)(i)、(ii)條

第 43(2)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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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


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
管理

• 委任經理

地產代理應確保每個辦事處的業務均由一名經
理有效及獨立地控制，而該名經理必須是地產
代理(個人)牌照持有人[執業通告: 08-06(CR); 
15-01 (CR)]

第 38(1)(a)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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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
管理

• 董事責任

如持牌地產代理公司犯了本條例的任
何罪行而證明是在公司董事、公司管
理層職員或任何看來是董事或公司管
理層職員的人同意或縱容下觸犯《條
例》，則該董事或職員或該人即干犯
同樣罪行

第 42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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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業務 - 銷售與推廣

廣告宣傳

• “廣告”是包括不論是否向公眾發放
之任何形式廣告

• 從業員於推廣業務及或樓盤時，須遵守
《發牌規例》及《常規規例》有關規定

第 2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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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


日常業務 - 地產代理協議
「簽署地產代理協議」電視短片

【點擊黑色部分播放影片】

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


日常業務 - 地產代理協議

住宅物業:

使用地產代理協議標準文件

• 訂明表格的印製規格 : 執業通告 12-01(CR)

第 45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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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


《地產代理條例》第45條

......該代理方具有提起訴訟的權利或其他訴因，而
基於該權利或訴因，在就該建議或承諾而進行的
法律程序中，可追討或獲得損害賠償或任何其他

濟助或補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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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


41

• House Living Property & Interior Design Co. 
Ltd. v Victory Power International Ltd. & anor
DCCJ14010/2001

• Easy Property Co. Limited v Hau King Kuen
DCCJ4294/2002 法官引用上述案件法官的觀點並裁定

原告人不可以提出該訴訟:「只靠一份臨時買賣合約是不足
夠的，因為第45條和第46條已說得十分清楚，要有指定規
格的地產代理協議才可以。」(判案書的第24段)

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


日常業務 - 物業資料
• 就住宅物業而言，如與業主訂立地產代理協議，須
管有表格 1（買賣）或表格 2（租賃）訂明的資料

• 在合理範圍內，確保物業資料準確

• 根據表格規定，向有關人仕提供表格 1 或表格2 中訂
明的資料

• 物業資料及填妥物業資料表格 ：執業通告 13-02 (CR)

• 核實賣方身份：執業通告 16-03 (CR)

第 36(1)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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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地產代理條例》



《地產代理常規
(一般責任及香港住宅物業規例)》

(《常規規例》)



《常規規例》

• 訂明了住宅物業的地產代理協議
及物業資料的相關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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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
45

以下情況無須使用訂明表格: 

買賣或租賃與住宅物業分開的泊車位

非獨立單位住宅物業的租賃

（獨立單位的定義︰有獨立煮食設備及浴室
（不論是否設有廁所）的獨立住宅）

首次出售土地中連住宅物業的不分割份數

（即新樓盤）

《常規規例》
第3(4)條



考考你（練習一）：



考考你（練習一）：
準租客欲尋找合適的住宅單位，營業員A向他介紹
以下三個物業，哪一個單位需簽署地產代理協議表
格6 ? [請圏出正確答案]

地址 煮食
設備

浴室 許可用途

A. 新城大廈17樓B室2號房  X 住宅

B. 美麗閣20樓C室   住宅

C. 文昌大廈15樓1506室 X X 非住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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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
地產代理的一般責任
• 在為客戶進行任何地產代理工作之前，持牌地產代

理/營業員，須告知客戶：

代理是持牌地產代理/營業員；及
該地產代理/營業員的牌照號碼

《常規規例》
第5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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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賣 租賃 

表格 1 

物業資料表格 

表格 2 

出租資料表格 

表格 3 

與賣方簽訂 

表格 5 

與業主簽訂 

表格 4 

與買方簽訂 

表格 6 

與租客簽訂 
 

 

常用標準表格 （香港住宅物業）

印製規格 : 執業通告 12-01(CR)
填妥物業資料表格 / 出租資料表格 : 執業通告13-02(CR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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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


- 須按照表格內所指明的指引及指示填寫；

- 須附同表格內所指明的文件；及

- 如表格需在填妥後提交任何人，則須以表格內
所指明的方式提交。

- 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取得須在該表格內列
明的資料；及

- 確保如此取得的資料及在該表格內列明的其他
資料的準確性。 《常規規例》

第3條

表格的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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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


• 表格 3 代理 + 賣方

• 表格 4 代理 + 買方

• 表格 5 代理 + 業主

• 表格 6 代理 + 租客

《常規規例》
附表

有效期︰執業通告 01-07 (CR)
代理須披露利益：執業通告 08-03 (CR)
額外條款及選項方格︰執業通告12-01(CR)
以電子方式簽立地產代理協議︰執業通告14-01(CR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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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
表格的使用 (續)



監管局網頁 -> 常用文件
新增表格 3-6 pdf表格



• 持牌人在與任何非由律師代表的人就任何住宅
物業而訂立地產代理協議前:

– 須解釋在該協議中所有不同種類的代理委任以及
該等委任各項的含意和效力;

– 須解釋在該協議中列出的每一條款及條件，以確
保該人知悉其在該協議下的權利及責任；及

– 如該人並不明白以上的解釋的任何部分，
則建議該人尋求法律意見

《常規規例》
第6(3)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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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


放盤及尋求指示

• 在尋求客戶指示時，不得就物業提供任何虛假或具誤導
性之資料

• 未獲賣方事先書面同意，不應將賣方所提供的關於賣方
或其住宅物業的任何資料轉移給分銷放盤代理

• 若知道某一物業已獨家委託予另一地產代理放盤，不應
向有關賣方尋求指示，除非已提醒賣方有可能須支付額
外佣金

「偷盤」行為︰執業通告 03-10(CR)及07-02(CR)

收購舊樓單位︰執業通告 10-05(CR)

提供二手住宅物業樓面面積的資料︰執業通告 12-02(CR)

一手住宅物業銷售︰執業通告 13-04(CR)

《常規規例》
第8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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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


 不得就其業務發出任何虛假或具誤導性的廣告

物業廣告︰執業通告 18-02 (CR)

《常規規例》
第9條

案例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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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
廣告宣傳



• 代理行派發關於某一手樓盤的宣傳單張

會所設施︰
免費專車

xxxxxxxxxx

xxxxxxxxxx

發展商職員 新界東最新地標
專貴用家之選我哋會所無包括

提供免費專車服
務喎！

代理行負責人

係誤會！其實係我哋
公司會有專車安排準
買家去新樓盤睇示範
單位啫! 並唔係講緊
會所會有免費專車…

56

案例二



案例二

• 代理行派發關於某一手樓盤的宣傳單張

• 單張內載有 “會所設施︰免費專車” 的陳述

• 唯樓盤的會所設施並沒有包括提供免費專車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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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問︰代理行違反了《常規規例》哪些規定？

• 答︰《常規規例》第9(1)條

「持牌地產代理不得安排或准許發出任何全部
或部分與其地產代理業務有關並載有在要項上
屬虛假或具誤導性陳述或詳情的廣告。」

• 罰則︰

– 譴責；及

– 罰款 $ 20,000

(現時已有公司因發出一手住宅物業的具誤導性廣告而被
罰款$120,00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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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二



 須獲得賣方事先書面同意 (一手: 發展商的書面批署)

 不得發出有別於客戶所指示的價格或租金或條款的
廣告

《常規規例》
第9條

案例三

59

《常規規例》

廣告宣傳



案例三
• 某地產代理公司於2011年的一天在報章刊登以下
住宅樓盤廣告：

業主委托‧全權獨家

屋苑甲

1,910 呎

複式全海

880萬

屋苑乙

2,266 呎

唯一銀主

2,060萬

屋苑丙

886呎

高層內園

428萬

屋苑丁

1,368呎

東南山景

850萬

廣告1 廣告2

廣告3 廣告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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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就以上四個物業的廣告，該地產代理公司提供的相關地
產代理協議及所載列的資料如下:

• 廣告1、3及4之物業:

– 代理公司與賣方簽訂之地產代理協議(表格3) 顯示，
該物業的賣方無委托代理公司作為有關物業的獨家代
理

• 廣告2之物業:

– 該地產代理公司未能提供地產代理協議(表格3)，並
解釋這是由於物業2的賣方代理曾致函其公司，表示
可能會合作處理物業2，但該地產代理公司無法提供
有關函件證明。

6161

案例三



• 另外，該地產代理公司就監管局查詢關於廣告內
“業主委託‧全權獨家”的提問時，作以下回應:

“關於我司刊登於報章之廣告，“業主委托‧全權
獨家”只是表示本公司有些獨家樓盤，並非表示
刊登以下屋苑甲及屋苑丙為獨家樓盤。”

6262

案例三



• 就以上四個物業的廣告，該地產代理公司提供的相關
地產代理協議及所載列的資料如下:

業主委托‧全權獨家

屋苑甲

1,910 呎

複式全海

880萬

屋苑乙

2,266 呎

唯一銀主

2,060萬

屋苑丙

886呎

高層內園

428萬

屋苑丁

1,368呎

東南山景

850萬

廣告1 廣告2

廣告3 廣告4

表格3 :✓
獨家代理︰X

表格3 :✓
獨家代理︰X

表格3 : X

表格3 :✓
獨家代理︰ X

地產代理公司:

「關於我哋公司喺報章刊登
的廣告載有 “業主委托‧全權
獨家” ，只喺表示我哋公司
有些獨家盤，而唔係表示呢
四個係獨家盤。」地產代理公司:

屋苑乙這個物業嘅業主代理
曾經寫信俾我哋，話想同我
哋合作做呢個盤，但呢家已
經搵唔返呢封信喇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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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三



• 問︰該地產代理公司違反了哪些規例？

• 答︰

1. 該地產代理公司刊登載有 “業主委托‧全權獨
家” 陳述的廣告（廣告1-4），違反了《常規規
例》第9(1)條:

「持牌代理不得安排或准許發出任何全部或部分
與其地產代理業務有關並載有在要項上屬虛假
或具誤導性陳述或詳情的廣告。」

• 罰則︰

– 譴責；及

– 罰款 $ 3,000 (現時已有公司因發出具誤導性廣告而被罰
款$40,000) 64

案例三



• 問︰該地產代理公司違反了哪些規例？

• 答︰

2.  該地產代理公司刊登載有 “唯一銀主” 陳述的
廣告（廣告2），違反了《常規規例》第9(1)條:

「持牌代理不得安排或准許發出任何全部或部分
與其地產代理業務有關並載有在要項上屬虛假或
具誤導性陳述或詳情的廣告。」

65

案例三



案例三
• 問︰該地產代理公司違反了哪些規例？

• 答︰

3. 廣告2 –

在發出廣告2之前，該地產代理公司並未取得有
關物業的賣方的書面同意，因而違反《常規規
例》第9(2)條︰

「持牌地產代理在就賣方的住宅物業發出廣告前，
須取得該賣方的書面同意。 」

• 罰則︰
– 譴責；及

– 罰款 $ 2,000  (現時已有公司因違反《常規規例》第9(2)
條而被罰款$32,00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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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用面積資料︰執業通告12-02(CR) 

價格︰執業通告 00-09(CR); 01-07(CR); 02-05(CR); 
03-05(CR)

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的廣告︰執業通告13-04(CR) 

網上廣告︰執業通告 09-05(CR)

非住宅物業︰執業通告 17-02(CR)

香港境外的未建成物業︰執業通告 17-03(CR)

物業廣告︰執業通告 18-02 (CR)

《常規規例》
第9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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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
廣告宣傳



移走廣告

持牌地產代理須在下列情況下盡快移走廣告

• 物業不再可供售賣或出租

• 有關的地產代理協議已終止

（兩者中以較早者為準）

《常規規例》
第9(5)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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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
廣告宣傳(續)



分租物業

• 如擬分租，住宅物業的廣告須明文述明

分租︰執業通告 01-09(CR)

《常規規例》
第9(4)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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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
廣告宣傳(續)



考考你（練習二）：

找錯處



找錯處
1. 參閱練習二

 就某住宅物業ABC地產代理與業主簽訂的地產
代理協議表格3

 有關物業在差餉物業估價署物業資訊網的資料

 ABC地產代理於2022年8月5日在其櫥窗張貼有
關物業的廣告

2. 圈出有關物業廣告的錯誤

3. 討論ABC地產代理可能就有關廣告而違反了
《常規規例》哪些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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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龍音樂大道1號

音樂花園

3座

15樓A室

1 MUSIC RD

MUSIC COURT

BLOCK 3

15/F FLAT A

KOWLOON

21-April-2022

4/4





ABC 物業代理行
(牌照號碼: C-123456)

音樂花園3座極高層

東南山景 兩房兩廳

有匙即睇 新婚首選

實用面積: 720呎

售: $860萬



ABC 物業代理行
(牌照號碼: C-123456)

音樂花園3座極高層

東南山景 兩房兩廳

有匙即睇 新婚首選

實用面積: 720呎

售: $860萬



ABC 物業代理行
(牌照號碼: C-123456)

音樂花園3座極高層

東南山景 兩房一廳
有匙即睇 新婚首選

實用面積: 720呎

售: $860萬

右圖為2022年8月5日張
貼於 ABC 物業代理行櫥
窗的有關物業的廣告。

有關廣告違反了《常規規
例》哪些規定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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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答:

(1) 未有在有關的地產代理協議已終止時移走廣告

83

考考你（練習二）：



ABC 物業代理行
(牌照號碼: C-123456)

音樂花園3座極高層

東南山景 兩房一廳
有匙即睇 新婚首選

實用面積: 720呎

售: $860萬

右圖為2022年8月5日張
貼於 ABC 物業代理行櫥
窗的有關物業的廣告。

有關廣告違反了《常規規
例》哪些規定?

84



有效日期: 

2022年4月21日至2022年7月20日



• 答:

(1) 未有在有關的地產代理協議已終止時移走廣告

(2) 未經業主書面同意而發出物業的廣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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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考你（練習二）：



賣方“不同意”授權代理發
出關於物業的廣告



• 答:

(1) 未有在有關的地產代理協議已終止時移走廣告

(2) 未經業主書面同意而發出物業的廣告

(3) 廣告內有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

88

考考你（練習二）：



ABC 物業代理行
(牌照號碼: C-123456)

音樂花園3座極高層

東南山景 兩房兩廳

有匙即睇 新婚首選

實用面積: 720呎

售: $860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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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5樓” = 極高層 ??





92

賣方“不同意”將物業的鎖匙交由
代理妥為保管，以供查看物業之用。

廣告: “有匙即睇” ?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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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龍音樂大道1號

音樂花園

3座

15樓A室

1 MUSIC RD

MUSIC COURT

BLOCK 3

15/F FLAT A

KOWLOON

21-April-2021

4/4

實用面積 (估價署): 63.7m2 (平方米)

1m2 (平方米) = 10.764 ft2 (平方呎)

63.7m2 x 10.764 = 685.667 ft2

廣告: “實用面積720呎”??



• 答:

(1) 未有在有關的地產代理協議已終止時移走廣告

(2) 未經業主書面同意而發出物業的廣告

(3) 廣告內有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

(4) 以有別於客戶所指示的價格發出物業的廣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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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考你（練習二）：



95

廣告: “售: 860萬” ??



• 答:

(1) 未有在有關的地產代理協議已終止時移走廣告

(2) 未經業主書面同意而發出物業的廣告

(3) 廣告內有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

(4) 以有別於客戶所指示的價格發出物業的廣告

《常規規例》第9條

96

考考你（練習二）：



表格4 - 購買香港住宅物業用
的地產代理協議

填寫標準表格示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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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注意事項及備註

代理委任及有效期

代理關係及代理責任

佣金

物業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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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須披露權益

買方的確認

附表、非住宅物業協
議屬無效、額外條款

買方及代理的簽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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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業（地址） 視察日期

買方放棄收取物業資料表格
（包括賣方的陳述）的權利

代理關係 佣金(賣方)

佣金(買方)

買方簽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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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的責任

買方須支付的佣金

對物業所擁有的權益

註釋



102

例子



103
103



104

陳凌雲

xxx地產代理公司
2022         3     20 2022         6        19

例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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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



106
1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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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
108



109
109



110
110



111



112
112



113
1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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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業資料表格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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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

= 買方放棄收取物
業資料表格的權利

否 

= 買方不放棄收取
物業資料表格的權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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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

物業 

 

 

物業 

視察日期(如買方同意

不視察物業，請指明) 

 

買方放棄收取物業

資料表格(包括賣方

的陳述)的權利(請

於適當的方格內劃

上“”號) 

代理關係 (請於適當 

的方格內劃上“”號， 

並刪去不適用者) 

 

 

賣方所須支付的

佣金(如適用的

話)的數額或收費

率 

買方所須支付

的佣金的數額

或收費率 

買方的簽署* 

 

(a) 

  

是   否 
單邊代理 

雙邊代理/有可能代表雙方的代理 

   

 

(b) 

  

是   否 
單邊代理 

雙邊代理/有可能代表雙方的代理 

   

 

(c) 

  

是   否 
單邊代理 

雙邊代理/有可能代表雙方的代理 

   

 

(d) 

  

是   否 
單邊代理 

雙邊代理/有可能代表雙方的代理 

   

 

(e) 

  

是   否 
單邊代理 

雙邊代理/有可能代表雙方的代理 

   

 

(f) 

  

是   否 
單邊代理 

雙邊代理/有可能代表雙方的代理 

   

 

(g) 

  

是   否 
單邊代理 

雙邊代理/有可能代表雙方的代理 

   

 

(h) 

  

是   否 
單邊代理 

雙邊代理/有可能代表雙方的代理 

   

 

(i) 

  

是   否 
單邊代理 

雙邊代理/有可能代表雙方的代理 

   

 

* 買方必須就所列的每項物業分別簽署。 

薄枎林道789 號27樓A 20/03/2022

堅道123號45樓C 不視察

蒲飛路100號2樓G 20/03/2022

般咸道625號38樓H 不視察

不適用 1%

1%

1%

1%

1%

0.5%

不適用
















陳凌雲

陳凌雲

陳凌雲

陳凌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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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子



117
117



118
1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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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4 

對物業所擁有的權益 

 

按照本協議第 5 條，就一項或多於一項物業所擁有的金錢上或其他實

益權益(7)的詳情如下︰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( 例一)

代理公司其中一名董事為附表1(b)項物業擁有人



120

 

附表 4 

對物業所擁有的權益 

 

按照本協議第 5 條，就一項或多於一項物業所擁有的金錢上或其他實

益權益(7)的詳情如下︰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附表 1 (d) 項物業的賣方，為代理公司的合夥人。

( 例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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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2
1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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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



124
1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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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方的簽署﹕  為代理及代代理簽署的地產代

理/營業員的簽署﹕ 

 

 

香港身分證號碼： 

(如適用的話) 

 

簽署人的姓名或名稱及牌照號

碼﹕ 

 

如買方是一間公司，請述明﹕ 

 

 

簽署人的姓名或名稱﹕ 

簽署人的職位﹕ 

買方的商業登記證號碼﹕ 

代理的營業詳情說明書號碼： 

 

  

地址﹕ 地址﹕ 

 

 

 

電話號碼﹕ 電話號碼﹕ 

傳真號碼﹕ 傳真號碼﹕ 

日期﹕ 日期﹕ 

 

[注意﹕在本協議簽署後，必須立即給予買方一份經簽署的本協議的正本或

副本。] 

C1391XX(X)

香港北角XX街X號X樓 X室

2333 2444

2333 2466
20/03/2022

黃國強 E-654321

C-611111-A000

2345 6789

1234 5678
20/03/2022

陳凌雲

KK Wong

灣仔駱克道 1 號A 舖

例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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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考你（練習三）：



127

根據練習三的案情和附件， 填寫地
產代理協議 （表格4）

考考你（練習三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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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習三 - 案情

2023年2月18日

• 馬明到大一地產代理公司(“大一地產”)，營業詳情說明書號碼
C-999999-A001，委託出售其位於九龍千禧道8號千禧花園3座
18樓C室的住宅單位(“有關物業”)。

• 阿成向馬明遞上他的名片

大一地產代理公司
牌照號碼 C-999999

鍾成
持牌地產代理牌照號碼 E-999922

九龍千禧道28號地下C鋪
電話： 2666 2666 傳真： 2333 233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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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習三 - 案情(續)

• 馬明告知阿成有關物業現時正出租予一名租客，但租約將於月
底(即2023年3月31日)屆滿，故可以交吉出售。

• 只是，若大一地產的地產代理須帶準買家視察該物業，便需經
他與租客安排。

• 馬明將有關物業的鎖匙交予大一地產，以供他們帶客視察物業
之用。

• 馬明不同意授權大一地產將鎖匙交予其他代理及將物業分銷放
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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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習三 - 案情(續)

• 在阿成與馬明交談期間，阿成收到其上司陳經理的來電，告訴
他大一地產其中一名只出資而不參與公司日常運作的董事將會
到他們的地產代理公司放盤，該董事名叫馬明。

• 阿成隨即問面前的馬明是否是大一地產的董事。馬明回答說是。

• 阿成查詢馬明有關物業的放盤價。馬明說有關物業的放盤價為
$485萬。

• 有感樓市價格不斷上升，阿成建議馬明給予一個幅度的放盤價。
馬明便說有關物業的放盤價為$485萬至$510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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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習三 - 案情(續)

• 馬明並同意在物業成交完成時以成交價的1%的比率作為繳付大
一地產的代理佣金。

• 阿成告訴馬明，如果不是賣方犯錯而令交易未能完成，則馬明
作為賣方沒有責任向大一地產支付任何佣金。如他已支付佣金，
則大一地產會將已繳的佣金不連同利息退還予他。

• 阿成隨後安排馬明就有關物業簽訂了一份由2023年2月18日開
始為期6個月的地產代理協議（表格3）。

• 附件是有關物業的土地查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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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習三 - 案情(續)

2023年2月19日

 阿成在大一地產的櫥窗張貼有關物業及有關車位的廣告後

不久，郭若進入大一地產表示對有關物業有興趣。

 阿成查詢郭若對物業的要求後，安排他視察有關物業及其

他符合要求的單位。

 阿成聯絡馬明安排視察有關物業。

 馬明說租客同意同日下午3時可到該物業視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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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習三 - 案情(續)

 在帶領郭若視察物業前，阿成代表大一地產與他簽訂地產

代理協議表格4，當中協議條款如下:

(1)佣金: 樓價1%

(2)委託有效期: 2個月

(3)何時繳付佣金: 物業交易完成時

(4)若退還佣金，不連同利息

(5)將視察的物業及其他詳情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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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習三 - 案情(續)

將視察的物業 是否收取物業資
料表格

代理關係 賣方支付的
佣金

買方支付的
佣金

千禧花園3座18樓C
室

收取資料 賣方與大一地產
已簽訂表格3

樓價1% 樓價1%

高菁臺2座23樓A室 不收取資料 賣方與大一地產
已簽訂表格3

樓價1% 樓價1%

碧藍閣5座20樓H室 收取資料 賣方與大一地產
已簽訂表格3

樓價1.5% 樓價1%

浪翠灣1座24樓B室 不收取資料 賣方已委託其單
邊代理

- 樓價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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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習三 - 案情(續)

• 郭若告訴阿成，他的個人資料如下：-

香港身份證號碼： E500055(A)

地址： 九龍大大花園 4 座 6 樓 B 室

電話號碼： 6888 68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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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習三 - 案情(續)

• 阿成帶郭若視察了其他三個單位後便前往有關物業。

• 怎料，當阿成與郭若到達有關物業後，租客原來因急事已

離開，臨時通知馬明取消視察有關物業的安排。

• 郭若雖感無奈，但明白是租客失約，而且阿成亦向郭若提

供了有關物業的資料，故同意簽署表格4附表1確定阿成曾

介紹有關物業給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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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習三 - 填寫地產代理協議 （表格4）

答案

考考你（練習三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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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若

大一地產代理公司
2023        2         19 2023     4        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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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00055(A)

鍾成 E-999922

C-999999-A001

九龍大大花園 4 座 6 樓 B 室 九龍千禧道 28 號地下 C 舖

6888 6888

---

19.02.2023

2666 2666

2333 2333

19.02.2023



144

千禧花園3座18/F C室 不視察  
樓價1% 樓價1%

高菁臺2座23/F A室 19.02.2023  
樓價1% 樓價1%

碧藍閣5 座20/F H室 19.02.2023   樓價1.5% 樓價1%

浪翠灣1座24/F B室 19.02.2023


 不適用 樓價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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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的其中一名董事為附表 1(a) 項物業的擁有人



備存放盤及地產代理協議紀錄

• 持牌地產代理須保存所有住宅物業放盤及有關地產代理協
議的紀錄不少於三年

• [註﹕備存紀錄：執業通告18-01(CR)

• 就每項交易而言，

• 備存根據《打撃洗錢條例》附表2第2部所取得與交易有關的文
件的正本或副本，以及相關數據及資料的紀錄；及

• 自有關交易完成日期起計至少5年內備存相關紀錄。]

• 獲監管局書面授權的監管局人員，有權在無須事先通知下
於正常辦公時間內，查閱任何持牌地產代理備存的紀錄

• 持牌人須回答監管局人員提出的任何問題及提供要求的資
料 《常規規例》

第8(2)條

《常規規例》

放盤記錄、地產代理協議及帳目：執業通告 08-01(CR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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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須協助安排和陪同買方視察及查看住宅物業，如
買方另有指示，則屬例外

• 未經住宅物業的賣方事先同意，不可安排任何人
視察及查看該物業

• 在簽訂買賣協議或租契之前，須確定連同有關住
宅物業出售或出租的物件（如傢俬、電器、車位、
天台等），並須為此擬定一份書面清單

《常規規例》
第10條

書面清單︰執業通告 13-06(CR)

案例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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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視察及查看物業



案例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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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四

參考資料:紀律研訊案例選輯─ 第四輯，第32頁



• 除非確有要約存在，否則不得聲稱已有買方的要
約

• 須確保所提供給客戶關於住宅物業價格及租金的
參考資料及比較數據，沒有對有關物業的價值有
所誤導

• 不得對賣方或買方施加任何不當影響，以誘使其
訂立任何買賣協議或租契

《常規規例》
第11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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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進行商議



• 須就所有要約備存一份書面紀錄

• 須在接獲任何要約之後，盡快將該要約向客戶提交，
以供客戶考慮接受與否

《常規規例》
第11條

案例五

151

《常規規例》
進行商議(續)



案例五



案例五

• 作為買賣雙方的代理人，地產代理有責任在雙方討價還
價的過程中做到公平及透明，根據《常規規例》，代理
須將每個出價或還價如實地向另一方反映，違反會引致
紀律制裁。

• 委員會認為代理已違反了《常規規例》第 1 1 ( e ) 條有關
要約的規定，認為代理其實可以坦白告知準買家，至於
佣金是否可以調整，則應與雙方公開商議，而不應剝奪
了準買家爭取到一個較佳價錢的機會，因此決定向有關
代理發出警告。

參考資料:紀律研訊案例選輯─ 第二輯，第28頁



• 須按其收取各項要約的次序，以客觀和無偏頗的方
式將所有要約通知客戶(與客戶訂立買賣協議後不用
披露收到的要約)

《常規規例》
第11條

案例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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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進行商議(續)



案例六



案例六

參考資料:紀律研訊案例選輯─ 第三輯，第47-48頁



• 持牌地產代理須就代客戶收取、保管或支付的款項，備存
妥善的帳目

• 獲監管局書面授權的監管局人員，有權在無須事先通知下
在辦公時間內任何時間，查閱根據以上項目備存的帳目

• 持牌人須回答監管局人員提出的任何問題，並須提供所要
求的資料

• 持牌地產代理須在收取任何款項後立即向客戶發出書面收
據；及在發出收據之後，將該收據的副本備存不少於 3 年

向監管局人員提供資料︰執業通告08-01(CR)
《常規規例》

第12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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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帳目

備存帳目紀錄



• 須把代客收取或保管的所有款項存入在一家《銀
行條例》（第155章）所指的認可機構開立的信託
戶口

• 須保存有關的存款收據不少於 3 年
《常規規例》

第12(3)條及第12(4)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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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帳目(續)

信託戶口



• 除非得到客戶指示，並藉支票或電子轉帳方式過戶，
否則不得從信託戶口提取款項

• 如在其財政年度內沒有代客戶收取或保管任何款項，
則須在監管局要求下，向監管局送交一份表明此事
的法定聲明

信託戶口︰執業通告 02-10(CR)

處置客戶款項︰執業通告 01-11(CR)

《常規規例》
第12(5)條及第12(6)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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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帳目(續)

信託戶口(續)



發放訂金

i. 只可按照買賣協議或租契，或買方的指示發放訂金

ii. 須在發放任何訂金之前，確保賣方的身分與有關住
宅物業擁有人的身分相同

iii. 如賣方與擁有人並非同一人，則須確保賣方有權出
售該物業

iv. 如買方的要約不獲賣方接受，須盡快將買方的支票
或訂金歸還給買方

《常規規例》
第12(7)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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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實賣方的身分:執業通告16-03(CR)

《常規規例》
帳目(續)



持牌地產代理須應監管局之要求，提供一份由
會計師証明其已為其客戶備存妥善帳目的証書

《常規規例》
第12(8)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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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帳目(續)



• 向客戶解釋每項條文的涵義、並促使
客戶注意重要條款及條文的涵義

• 如客戶不明白內容，須建議他尋求法
律意見

• 代表賣方的持牌人須在緊接該訂立協
議前，就該住宅物業進行土地查冊，
並向買方提供查冊副本

訂立前︰

《常規規例》
第13(1)條

《常規規例》
第13(4)條

案例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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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臨時買賣／租賃協議



案例七



案例七

參考資料:紀律研訊案例選輯─ 第三輯，第17-18頁



• 簽訂臨時買賣/租賃協議相關執業通告︰
印花稅 ︰ 執業通告 14-02(CR)；14-03(CR)

臨時協議 ︰ 執業通告 13-06(CR)

土地查冊 ︰ 執業通告 13-03(CR)；14-04(CR)

送讓契／無償轉讓契 ︰ 執業通告 13-01(CR)

妥當授權 ︰ 執業通告 15-02(CR)
銀行同意書 ︰ 執業通告 01-09(CR) 
確認人轉讓物業 ︰ 執業通告 01-08(CR)
一手住宅物業優惠 ︰ 執業通告 13-04(CR)
臨時買賣合約 ︰ 執業通告 03-02(CR) ; 13-06(CR)
違例建築工程 ︰ 執業通告 07-05(CR)；10-01(CR)
收購舊樓單位 ︰ 執業通告 10-05(CR)

以轉讓股權形式買賣物業 ︰ 執業通告 05-08(CR)
訂金託管 ︰ 執業通告 99-01(CR)；01-10(CR); 05-07(CR)及16-03(CR)
租約 ︰ 執業通告 15-04 (CR)
車位 ︰ 執業通告 15-05 (CR)
非住宅物業 ︰ 執業通告 17-02 (CR)
香港境外的未建成物業 ︰ 執業通告 17-03 (CR)
有關地產代理業遵守反洗錢及反恐怖份子資金籌集規定的指引︰執業通告 18-01 (CR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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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臨時買賣/租賃協議 (續)



訂立後︰

• 不得繼續推銷該物業

• 沒有責任向賣方披露其後收到的要約
《常規規例》
第13(2)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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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臨時買賣/租賃協議 (續)



確定賣方身分

• 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確保賣方的姓名或名稱正確

• 如賣方為個人名義，可向賣方收取身分證或其他證明
文件的副本

私隱資料︰執業通告 00-11（CR）； 13-05（CR）

有限公司簽立契據 ︰執業通告 03-08（CR）

有限公司簽署臨時買賣 / 租賃合約︰執業通告 09-06（CR）

核實訂約各方身份︰執業通告 13-06（CR）

核實賣方身份：執業通告 16-03 (CR)

有關地產代理業遵守反洗錢及反恐怖份子資金籌集規定的指引︰
執業通告 18-01 (CR)

《常規規例》
第13(3)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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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臨時買賣/租賃協議 (續)



• 持牌人如向客戶推薦使用任何其他人的服務可得到金
錢上或其他利益，須在向客戶推薦前披露該等利益

• 持牌地產代理須就客戶所支付的任何佣金立即發出書
面收據，並保留該收據及佣金發票副本不少於 3 年

聘用收數公司︰ 執業通告 08-04(CR)

《常規規例》
第14條

案例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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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代理佣金



案例八

持牌人
(雙邊代理)

租客

8月

12

1.與業主及租客簽訂地產代理協議
2.進行土地查冊
3.向租客提供一份土地查冊結果的
文本X

租約

租約條款

租客須交付下列款項:

1. $3,800 作為按金；
2. $3,800 作為上期按金；
3. $1,900 作為 8月15日
至8月31日的租金；及

4. $500作為水電按金

總額: $10,000

租客亦須支付持牌人$1,900作為佣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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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持牌人在物業租賃中，為業主和租客雙方行事。

• 有關物業為一沒有獨立煮食設備及浴室的房間。

• 約於8月12日，持牌人安排租客訂立物業的租約。然而
，在緊接租約訂立前，持牌人未有就物業安排在土地註
冊處進行查冊，並向租客提供一份該土地查冊結果的文
本

• 根據租客與業主的協議，租客須交付下列款項︰

1. $3,800 作為按金、$3,800 作為上期按金;

2. $1,900 作為8月15日至8月31日的租金；及

3. $500 作為水費及電費按金

• 租客亦須支付持牌人$1,900作為佣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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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八



• 租客於8月12日向持牌人交付$4,000。持牌人就租
客交付的$4,000向其發出書面收據。

• 租客於8月14日再向持牌人交付$6,000作為繳付予
業主的餘下款項，及$1,900以支付持牌人的佣金

• 然而，持牌人未有就租客在8月14日交付的款項立即
向租客發出書面收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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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

案例八



案例八

持牌人未有就租客在8月14日交付
的$6,000及佣金$1,900，立即向租
客發出書面收據。

租客
持牌人

8月

12

$4,000 (繳付予業主的部分款項)

8月

14

$4,000 收據

$6,000 (繳付予業主的餘下款項)

+ $1,900 (佣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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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問︰持牌人違反了哪些規定？

• 答︰

1. 《常規規例》第12(2)(a)條

持牌地產代理須 ─
就所收取的任何款項立即向客戶發出書面收據

• 罰則︰

–訓誡

(現時首次違規的罰則是譴責及罰款$1,00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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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八



• 問︰持牌人違反了哪些規定？

• 答︰

2. 《常規規例》第13(4)條

為住宅物業的賣方行事的持牌人，在緊接該物
業的買賣協議或租契訂立之前，須就該物業安
排在土地註冊處進行土地查冊，並向該物業的
買方提供一份該土地查冊結果的文本。

• 罰則︰

–譴責；

–罰款 $1,000 (現時首次違規的罰款是$3,000)

–於12個月內取得12個核心科目學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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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八



• 問︰持牌人違反了哪些規定？

• 答︰

3. 《常規規例》第14(3)(a)條

持牌地產代理須 ─
就客戶所支付的任何佣金立即向客戶發出書面
收據

• 罰則︰

–訓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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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八



• 持牌地產代理須設立妥善的程序或制度，來監督和管理其
地產代理工作的業務

• 確保其僱員或其轄下的人遵守《地產代理條例》的條文

管理層有責任有效地控制業務︰執業通告 15-01 (CR)

申報一手住宅物業銷售中已遞交的購樓意向登記 : 執業通告 15-03 (CR)

資訊保安及保障個人資料：執業通告 09-10 (CR); 13-05(CR)

網上廣告︰執業通告 09-05 (CR)

經理的委任︰執業通告 08-06 (CR)

一手住宅樓盤銷售 – 進行推廣活動及提供物業資料的操守︰

執業通告 13-04 (CR)

一手住宅樓盤銷售地點的秩序︰執業通告 18-03 (CR)

《常規規例》
第15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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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常規規例》
有效控制



違規可能後果

• 持牌人沒有遵守《地產代理條例》及附屬法例、《操守守
則》或《執業通告》，有可能被視為不符合《地產代理條
例》適當人選標準的要求，而未能獲批牌照或繼續持有牌
照。

• 監管局或紀律委員會可依據《地產代理條例》賦予的權力
召開紀律研訊。

• 如投訴成立，監管局或紀律委員會可依據《地產代理條
例》，行使紀律制裁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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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可能後果

• 制裁權力包括: 

 訓誡或譴責該名持牌人

 將指明的條件附加於有關的牌照上

 暫時吊銷該牌照 (為期一段不超過兩年的指明期間)

 撤銷該牌照

 判處不超過 $300,000 的指明款額的罰款

 就以下費用的支付，作出其認為合適的命令：

 涉及有關程序的費用

 作出建議的調查員的費用

 投訴人的費用

 有關持牌人的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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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匯貫通小測試



融匯貫通小測試
業主委託ABC代理行出售某住宅物業，時序如下:

日期 事件

1.

2.

3.

4.

12.06.2022    業主致電ABC代理行的營業員出售單位

13.06.2022 ABC代理行於店舖櫥窗張貼出售單位
的廣告

14.06.2022  ABC代理行的營業員帶領準買家視察
單位

15.06.2022   業主與ABC代理行簽訂地產代理協議
表格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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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匯貫通小測試 （Q1）
ABC代理行錯在哪裡?

(i) 未有業主書面同意而發出物業的廣告

(ii) 未有於指定時間與業主簽訂地產代理協議
表格3

A. 只有 (i)

B. 只有 (ii)

C. (i)和(ii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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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匯貫通小測試 （Q2）
就ABC代理行的錯處，它違反了《常規規例》哪些規
定?

(i) 未有業主書面同意而發出物業的廣告而違反了
《常規規例》第9條

(ii) 未有於指定時間與業主簽訂地產代理協議表格
3而違反了《常規規例》第6條

A. 只有 (i)

B. 只有 (ii)

C. (i)和(ii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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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主委託ABC代理行出售某住宅物業，時序如下:

請排出正確的時序

日期 事件

1.

2.

3.

4.

12.06.2022    業主致電ABC代理行的營業員出售單位

13.06.2022 ABC代理行於店舖櫥窗張貼出售單位
的廣告

14.06.2022    ABC代理行的營業員帶領準買家視察
單位

15.06.2022    業主與ABC代理行簽訂地產代理協議
表格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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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匯貫通小測試 （Q3）



謝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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